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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山大學秘書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

項目編號 秘-綜-0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近更新：104.08.19 

項目名稱 教師申訴處理作業 

承辦單位 秘書室綜合業務組 

作業程序

說明 
一、組成申訴評議委員會（以下簡稱申評會） 

(一)申評會組成：申評會置委員17人。（教師代表14人：由各

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各推選專任教師2人，每年改選1人。

教育學者代表1人：由秘書室推薦教育學者擔任。法律專業

人員代表1人：由校長聘請法律專家學者擔任。地區性教師

組織代表1人：請高雄市教師會推薦教師擔任。﹚其中任一

性別委員應佔委員總數1/3以上；教師代表不得兼任本校行

政職務及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。 

    (二)申評會主席產生方式：由委員互選之，並主持會議，任期 

        1年，連選得連任。 

二、受理申訴 

    (一)案件收受窗口：秘書室。 

    (二)案件評議期限：自收受申訴書之次日起，應於3個月內為 

        之；必要時，得予延長，並通知申訴人。延長以1次為限， 

        最長不得逾2個月。 

    (三)提起申訴之形式合法要件：教師提起申訴應於知悉處分或 

        措施之次日起 30日內以書面為之。提起申訴文件不合形式 

        要件規定者，秘書室（申訴案件受理窗口）得通知申訴人 

        於 20日內補正。 

    (四)請求為原措施之單位提出說明：自收到申訴書之次日起 10 

        日內，以書面檢附申訴書影本及相關書件，請求為原措施 

        之單位提出說明。 

     (五)製發開會通知單及議程：開會通知單應詳列開會事由、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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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間、地點、主席、出席者、列席者；議程並應詳載討論事 

        項及案由，於開會前一周寄發與會人員。 

(六)開會前1天再次電話通知與會人員開會時間及地點。 

  (七)開會現場準備事宜：確認出、列席人員、擺放簽到單、桌 

      牌、會場茶水。會議桌上按出席座位置放詳細申訴文件資 

      料。 

二、會議進行 

(一)申評會開會，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，經全體委員1/2（含）

以上出席，始得開議，評議書之決定應經出席委員2/3﹙含﹚

以上之同意行之；其他事項之決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

意行之。 

(二)申評會會議以不公開舉行為原則。 

(三)申評會評議時，得經決議邀請申訴人、關係人、學者專家

或有關機關指派之人員到場說明。 

(四)申評會以評議決定，以無記名表決方式為之，其評議經過

應對外嚴守秘密。表決結果應載明於當次會議記錄，表決

票應當場封緘，經會議主席及委員推選之監票委員簽名，

由申評會妥當保存。 

三、會議後 

(一)製作會議紀錄：可依現場記錄或事後聆聽錄音充分掌握會

議重點內容據實記錄。 

(二)評議書之製作：評議決定書應載明左列事項： 

    (1)申訴人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明文件號碼、服務單 

       位及職稱、住居所、電話。 

    (2)有代理人或代表人者，其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明 

       文件號碼、住居所、電話。 

    (3)為原措施之單位。 

    (4)主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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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(5)事實及理由。其係不受理決定者，得不記載事實。 

    (6)申評會主席署名。 

    (7)評議決定之年月日。 

    評議決定書應附記如不服評議決定，得於評議決定書送達

之次日起30日內，向指明再申訴機關提起再申訴。 

(二)函送會議紀錄：會議紀錄陳請主席核示後，電子檔函送各

委員員。 

    (三)評議決定書以雙掛號郵政送達申訴人及原措施單位。（對 

        原措施單位送達得以簽收單附卷代之） 

 

控制重點 一、 提起申訴應符合之形式合法要件，不符時應通知申訴人於二

十日內補正。 

二、 議程應詳列開會事由、時間、地點、主席、出席者、列席者。 

     開會通知單及議程資料應於開會一周前寄發與出席者及列席 

     者。 

三、 申評會委員組織需符合性別比例、專業性、代表性及獨立性。 

     申評會開議人數（1/2以上）應確實遵守。 

四、評議決定人數（2/3以上）應確實遵守。 

五、評議決定書應依法定格式製作，並應附記教示條款。 

六、評議決定書應以雙掛號送達申訴人，並保存送達證明。 

 

法令依據 國立中山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 

使用表單 國立中山大學教師申訴書格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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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國立中山大學秘書室流程圖 

                    教師申訴處理作業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教師申訴收件 

補正 

準備 

1.議程應詳列開會事 
  由、時間、地點、主席、 
  出席者、列席者。 
2.開會通知單及議程資 
  料應於開會一周前寄 
  發與出席者及列席者。 

申訴教師 

秘書室綜合業務組 

    申評會合法組成並推選主席 

       秘書室綜合業務組 

A 

 秘書室形式審查申

訴書是否記載完備 

是 

否 

   召開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議 

          教師申評會 

申評會委員組織需符合
性別比例、專業性、代表
性及獨立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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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到場陳述意見 

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議 

A 

    進行評議及評議決定投票 

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議 

製作評議決定書及送達 

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議 

評議決定人數（2/3以上）應
確實遵守。 

1. 評議決定書應依法定格式 
   製作，並應附記教示條款。 
2. 評議決定書應以雙掛號送 

達申訴人，並保存送達證
明。 

    結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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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國立中山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   
         年度 

評估單位：秘書室 

作業類別(項目)：教師申訴處理作業     評估期間：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

評估日期： 年  月  日 

滾動式修正風險評量表： 

 

 

 

 

控制重點 

評估情形 

改善措施 
落實 

部分

落實 
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

控制作業所依據之法令或作法 

是否修正（共通性控制重點） 
     

 

       

提起申訴應符合之形式合法要 
件，不符時應通知申訴人於二 
十日內補正。 

      

議程應詳列開會事由、時間、 
地點、主席、出席者、列席者。 
開會通知單及議程資料應於開 
會一周前寄發與出席者及列席 
者。 

      

申評會委員組織需符合性別比
例、專業性、代表性及獨立性。 
申評會開議人數（1/2 以上）
應確實遵守。 

      

評議決定人數（2/3 以上）應
確實遵守。 

      

評議決定書應依法定格式製
作，並應附記教示條款。 

      

評議決定書應以雙掛號送達申
訴人，並保存送達證明。 

     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二級主管複核：               單位一級主管： 

 

 影響程度 發生機率 風險值 

前期風險評量 3 1 3 

本期風險評量    


